福田英才荟批发零售餐饮行业经营
管理人才奖励申请指南（2026）

一、编制依据
《关于实施福田英才荟政策的若干措施（2025）》以及《福田区重点行业人才支持与认定办法》。
二、政策内容
批发零售餐饮行业经营管理人才奖励。对符合申报条件的批发、零售、餐饮企业，给予其企业主要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营团队负责人最高50万元支持。
三、申请条件
（一）申报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批发企业上年度销售额达50亿元（含）以上且同比正增长；
2.零售企业上年度销售额达8亿元（含）以上且同比正增长；
3.餐饮企业上年度营业额达2亿元（含）以上且同比正增长。
（二）申请人需在申报企业具备3年（含）以上经营管理经验。
（三）被奖励对象须为申报企业主要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营团队负责人。
（四）同一企业一年限报一次。
（五）若政策的支持对象为企业（即主要条件限定的主体为企业），则申报单位应遵守法律法规，且不得有以下情形之一：
1.有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2.在经营异常名录内；
3.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4.被依法依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四、支持事项
（一）批发企业人才支持标准
	上年度销售额
	奖励金额（人民币）

	50（含）-100亿元
	5万元

	100（含）-200亿元
	10万元

	200（含）-500亿元
	20万元

	500（含）-1000亿元
	30万元

	1000（含）-2000亿元
	40万元

	2000（含）亿元以上
	50万元


（二）零售企业人才支持标准
	上年度销售额
	奖励金额（人民币）

	8（含）-15亿元
	5万元

	15（含）-25亿元
	10万元

	25（含）-50亿元
	20万元

	50（含）-100亿元
	30万元

	100（含）亿元以上
	50万元



（三）餐饮企业人才支持标准
	上年度营业额
	奖励金额（人民币）

	2（含）-4亿元
	5万元

	4（含）-6亿元
	10万元

	6（含）-10亿元
	15万元

	10（含）-30亿元
	20万元

	30（含）亿元以上
	30万元


五、申请材料
（一）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材料份数

	1
	《福田英才荟批发零售餐饮行业经营管理
人才奖励申请表》（附件1）
	在系统提交申请后
在线打印
	1

	2
	申请单位证照（三证合一）
	验原件交复印件
	1

	3
	公司基本情况（如：企业经营情况、未来发展规划等内容）
	原件
	1

	4
	企业上年销售额证明材料
	验原件交复印件
或打印
	1

	5
	身份证件（港澳台提供港澳台通行证、
外籍人士提供护照）
	复印件
	1

	6
	银行卡正反面复印件
（复印件上需手抄开户行、银行账号）
	复印件
	1

	7
	企业信用信息报告（“信用中国”网站
下载打印）
	打印
	1

	8
	申请对象在申请单位近一年的社保清单
或个税清单
	原件
	1

	9
	现任职务证明材料
	复印件
	1

	10
	受理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
	-


（2） 材料要求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多页的还需加盖骑缝章，装订成册（胶装）；申请材料需全部上传电子文档，命名与材料名称一致。
六、办理流程
（一）网上申请。申请人在福田区企业服务平台（https://qfzx.szft.gov.cn）注册、提交申请并上传相关材料。
[bookmark: _GoBack]（二）预审。福田区商务局单位进行信息预审，就是否符合申报主体资格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不受理、退回处理的决定。
（三）提交材料。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人接到预审通过短信通知后，将纸质材料提交至福田区行政服务大厅。
（四）审核。福田区商务局根据提交的申请材料，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和本申请指南规定的条件对纸质材料和申请信息进行审核。
（五）公示。对审核通过的申请项目，在福田政府在线网站（网址：http://www.szft.gov.cn/bmxx/qgxj/）公示5个工作日（不计入承诺时限）；审核不通过的，予以退件并说明理由。
（六）拨款。对公示后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申请对象，按照规定对审核通过的项目发放资金。
（七）福田英才认定。福田区商务局根据申请人意愿，将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认定为福田英才，并报区人才工作局发放福田英才卡。
7、 办理时间及地点
（一）受理时间。本指南有效期内，公开受理之日起至当年12月31日。自集中受理的截止日起，除特殊情况外，原则上3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二）材料递交地址。纸质材料提交地点为福田区行政服务大厅。地址：福田区国际创新中心F座3层(深南大道1006号)。
八、其它说明
（一）本指南所指支持资金为税前金额，项目受年度财政预算限制，支持标准存在调整可能。
[bookmark: _Hlk194063527]（二）申请单位及申请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申请单位及申请人存在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资金及其它违规申请行为的，由有关部门取消其申请资格和人才待遇；对已经发放支持资金的，由有关部门追回本政策支持资金，并对其依照相关规定处理；同时，申请单位及申请人五年内不得申请福田区人才政策支持。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追究申请单位和申请人的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单位、个人应当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就所申请支持事宜开展的核查、审计等工作，按要求提供有关材料。经查实，属于不符合支持申领条件的，应积极配合退回已申领的支持资金。
（三）本指南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在《关于实施福田英才荟政策的若干措施（2025）》以及《福田区重点行业人才支持与认定办法》有效期内，本指南将按年度更新。
（四）本指南由福田区商务局负责解释，期间福田区商务局可根据市、区相关政策调整及实际工作需要，对本指南内容进行修订并及时公布，咨询电话：82918333-2685（批发业）、82918333-2625（零售业）、82918333-2628（餐饮业）。


附件
福田英才荟批发零售餐饮行业
经营管理人才奖励申请表
	申请人员信息
	姓名
	
	国籍
	
	政治
面貌
	
	职务
	
	一寸白底证件（295*413像素）

	
	证件
类型
	
	证件
号码
	
	

	
	办公
电话
	
	手机
号码
	
	

	
	邮箱
	
	

	
	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公司任职时间
	       年  月-至今

	
	具备经营管理经验年限
	     年

	
	申请奖励金额
	 （单位：万元）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精确到支行）

	企业
信息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上年度销售额/营业额
	     亿元

	
	注册登记时间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经办人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号码
	

	
	邮箱
	

	公司及被奖励
对象声明
	本单位及申报人对申报材料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并承诺无犯罪和恶意欠薪等严重违法行为，否则取消人才待遇，退回已获资金，5年内不得申请福田区政策支持。
           
           申请人（签字，手印）：           年  月  日
           公司法人或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公司（盖章）：          



